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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表彰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药监局、知

识产权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和广大市场监管人员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勇于担当、靠前服务，

有力维护了疫情期间市场秩序、防疫物资和民生商品质量安全和供应稳定，有力

促进了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

表彰先进，树立典范，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授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处等198个

集体“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勾文钊等393名同

志“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追授陆平、张明惠同志“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为市场监管事业再立新功。

当前，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全国

市场监管系统和广大市场监管人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勇担重任，为提高市场监管

现代化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1.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2.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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